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簡字第1076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彭椿嵐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

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此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

1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得合意定管轄法

院，乃因法定管轄規定於實際上常造成當事人諸多不便，故

為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兼顧當事人實行訴訟之便利，

於無礙公益上特別考量所作管轄（如專屬管轄之規定）規定

下，特容許當事人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立法意旨既係

為便利當事人實行訴訟而設，則兩造於起訴前合意指定之管

轄法院，必須限於一定之法院，始能謂係便利當事人約定實

行訴訟，如當事人一造以定型化契約廣泛將不特定多數第一

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之法院，用與他造當事人簽訂契約，即

與合意管轄立法意旨有悖；當事人合意定數管轄法院時，雖

非法所不許，然亦應限於特定之一個或數個法院，如合意泛

指當事人一造得向不特定多數法院起訴或並未排除此等可能

性，自為法所不許。而此係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法

院應為之程序審查事項，尚非同條第2項經當事人以情形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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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公平為由聲請移轉管轄情形，附此說明。又司法實務上，

法人預先擬制之定型化契約中管轄合意約款，常對締約之一

般人於程序保障較為不便，多係以預先考量法人主體程序利

益而設，時而甚造成締約之一般人在日後應訴上之困難，故

該合意管轄約款，尤應明確、特定，使一般人在此種定型化

契約締約時能對約款內容一望即知、無其他疑義，始可認達

特定程度。

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依其起訴狀上所

附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6條約定，主張兩造係合意以本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然查，姑不論該起訴狀所附約定條款有無於

締約時交付被告閱覽，或僅為原告事後單方公告之約款而根

本非被告所得知悉，觀諸該條款約定為：「第二十六

條、...持卡人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或『臺灣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等語，可見該條款約定以包括本院在內之其

他臺灣地方法院均作為管轄法院，依其文義，則全國地方法

院均得為其任選為管轄法院之一，該約款顯不能排除亦包括

本院在內之臺灣境內地方法院均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得

依其意思於全國各地方任選一地方法院起訴，依前說明，即

不能認為兩造已有合意限於特定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且

該約款文義上不明確情形，顯為製作定型化契約之原告，於

締約時可以輕易排除及避免，其顯然輕忽對造程序上有明確

知悉、決否要無合意管轄某特定法院之權益，不應將程序不

利益轉嫁歸由被告負擔，是該合意管轄約款文字未達明確、

特定、無爭議程度，因與民事訴訟法第24條意旨有悖，應屬

無效，自應回歸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況依原

告起訴狀上所附本件被告簽署之信用卡申請書上，後方已有

在「致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事業處」]約定：「本人同

意日後倘因本契約條款涉訟，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而被告既已親簽在上方，必然知悉該約定係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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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之臺灣士林、臺中及高雄3地方法院擇一為本件第

一審管轄法院，且被告起訴時戶籍住址在「臺中市」，此有

其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及該約定條款在卷可考，是本院並

無管轄權；考量被告於發生契約紛爭進行訴訟時，係以在其

往常生活日常作息活動慣常之住所地管轄法院應訴，最稱便

利；而原告為公司法人，並為富邦金控集團之公司，全國均

有設置營業處所、分支機構，債務履行地亦因而遍布全國，

原告職員或委外訴訟人力充足，其派員應訴，相對於被告於

更為容易，考量本件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認本件

移轉管轄至被告戶籍住所地管轄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最為

妥適，爰依職權移送至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並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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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簡字第1076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被      告  彭椿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此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得合意定管轄法院，乃因法定管轄規定於實際上常造成當事人諸多不便，故為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兼顧當事人實行訴訟之便利，於無礙公益上特別考量所作管轄（如專屬管轄之規定）規定下，特容許當事人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立法意旨既係為便利當事人實行訴訟而設，則兩造於起訴前合意指定之管轄法院，必須限於一定之法院，始能謂係便利當事人約定實行訴訟，如當事人一造以定型化契約廣泛將不特定多數第一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之法院，用與他造當事人簽訂契約，即與合意管轄立法意旨有悖；當事人合意定數管轄法院時，雖非法所不許，然亦應限於特定之一個或數個法院，如合意泛指當事人一造得向不特定多數法院起訴或並未排除此等可能性，自為法所不許。而此係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為之程序審查事項，尚非同條第2項經當事人以情形顯失公平為由聲請移轉管轄情形，附此說明。又司法實務上，法人預先擬制之定型化契約中管轄合意約款，常對締約之一般人於程序保障較為不便，多係以預先考量法人主體程序利益而設，時而甚造成締約之一般人在日後應訴上之困難，故該合意管轄約款，尤應明確、特定，使一般人在此種定型化契約締約時能對約款內容一望即知、無其他疑義，始可認達特定程度。
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依其起訴狀上所附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6條約定，主張兩造係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然查，姑不論該起訴狀所附約定條款有無於締約時交付被告閱覽，或僅為原告事後單方公告之約款而根本非被告所得知悉，觀諸該條款約定為：「第二十六條、...持卡人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或『臺灣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可見該條款約定以包括本院在內之其他臺灣地方法院均作為管轄法院，依其文義，則全國地方法院均得為其任選為管轄法院之一，該約款顯不能排除亦包括本院在內之臺灣境內地方法院均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得依其意思於全國各地方任選一地方法院起訴，依前說明，即不能認為兩造已有合意限於特定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且該約款文義上不明確情形，顯為製作定型化契約之原告，於締約時可以輕易排除及避免，其顯然輕忽對造程序上有明確知悉、決否要無合意管轄某特定法院之權益，不應將程序不利益轉嫁歸由被告負擔，是該合意管轄約款文字未達明確、特定、無爭議程度，因與民事訴訟法第24條意旨有悖，應屬無效，自應回歸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況依原告起訴狀上所附本件被告簽署之信用卡申請書上，後方已有在「致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事業處」]約定：「本人同意日後倘因本契約條款涉訟，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被告既已親簽在上方，必然知悉該約定係由上述「特定」之臺灣士林、臺中及高雄3地方法院擇一為本件第一審管轄法院，且被告起訴時戶籍住址在「臺中市」，此有其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及該約定條款在卷可考，是本院並無管轄權；考量被告於發生契約紛爭進行訴訟時，係以在其往常生活日常作息活動慣常之住所地管轄法院應訴，最稱便利；而原告為公司法人，並為富邦金控集團之公司，全國均有設置營業處所、分支機構，債務履行地亦因而遍布全國，原告職員或委外訴訟人力充足，其派員應訴，相對於被告於更為容易，考量本件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認本件移轉管轄至被告戶籍住所地管轄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最為妥適，爰依職權移送至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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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必須限於一定之法院，始能謂係便利當事人約定實行

    訴訟，如當事人一造以定型化契約廣泛將不特定多數第一審

    法院定為合意管轄之法院，用與他造當事人簽訂契約，即與

    合意管轄立法意旨有悖；當事人合意定數管轄法院時，雖非

    法所不許，然亦應限於特定之一個或數個法院，如合意泛指

    當事人一造得向不特定多數法院起訴或並未排除此等可能性

    ，自為法所不許。而此係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法院

    應為之程序審查事項，尚非同條第2項經當事人以情形顯失

    公平為由聲請移轉管轄情形，附此說明。又司法實務上，法

    人預先擬制之定型化契約中管轄合意約款，常對締約之一般

    人於程序保障較為不便，多係以預先考量法人主體程序利益

    而設，時而甚造成締約之一般人在日後應訴上之困難，故該

    合意管轄約款，尤應明確、特定，使一般人在此種定型化契

    約締約時能對約款內容一望即知、無其他疑義，始可認達特

    定程度。

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依其起訴狀上所

    附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6條約定，主張兩造係合意以本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然查，姑不論該起訴狀所附約定條款有無於

    締約時交付被告閱覽，或僅為原告事後單方公告之約款而根

    本非被告所得知悉，觀諸該條款約定為：「第二十六條、..

    .持卡人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或『臺灣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等語，可見該條款約定以包括本院在內之其他臺灣地

    方法院均作為管轄法院，依其文義，則全國地方法院均得為

    其任選為管轄法院之一，該約款顯不能排除亦包括本院在內

    之臺灣境內地方法院均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得依其意思

    於全國各地方任選一地方法院起訴，依前說明，即不能認為

    兩造已有合意限於特定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且該約款文

    義上不明確情形，顯為製作定型化契約之原告，於締約時可

    以輕易排除及避免，其顯然輕忽對造程序上有明確知悉、決

    否要無合意管轄某特定法院之權益，不應將程序不利益轉嫁

    歸由被告負擔，是該合意管轄約款文字未達明確、特定、無

    爭議程度，因與民事訴訟法第24條意旨有悖，應屬無效，自

    應回歸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況依原告起訴狀

    上所附本件被告簽署之信用卡申請書上，後方已有在「致台

    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事業處」]約定：「本人同意日後倘

    因本契約條款涉訟，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被

    告既已親簽在上方，必然知悉該約定係由上述「特定」之臺

    灣士林、臺中及高雄3地方法院擇一為本件第一審管轄法院

    ，且被告起訴時戶籍住址在「臺中市」，此有其個人基本資

    料查詢結果及該約定條款在卷可考，是本院並無管轄權；考

    量被告於發生契約紛爭進行訴訟時，係以在其往常生活日常

    作息活動慣常之住所地管轄法院應訴，最稱便利；而原告為

    公司法人，並為富邦金控集團之公司，全國均有設置營業處

    所、分支機構，債務履行地亦因而遍布全國，原告職員或委

    外訴訟人力充足，其派員應訴，相對於被告於更為容易，考

    量本件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認本件移轉管轄至被

    告戶籍住所地管轄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最為妥適，爰依職

    權移送至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

○路0段000巷0號）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

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簡字第10763號

原      告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被      告  彭椿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此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得合意定管轄法院，乃因法定管轄規定於實際上常造成當事人諸多不便，故為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兼顧當事人實行訴訟之便利，於無礙公益上特別考量所作管轄（如專屬管轄之規定）規定下，特容許當事人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立法意旨既係為便利當事人實行訴訟而設，則兩造於起訴前合意指定之管轄法院，必須限於一定之法院，始能謂係便利當事人約定實行訴訟，如當事人一造以定型化契約廣泛將不特定多數第一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之法院，用與他造當事人簽訂契約，即與合意管轄立法意旨有悖；當事人合意定數管轄法院時，雖非法所不許，然亦應限於特定之一個或數個法院，如合意泛指當事人一造得向不特定多數法院起訴或並未排除此等可能性，自為法所不許。而此係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法院應為之程序審查事項，尚非同條第2項經當事人以情形顯失公平為由聲請移轉管轄情形，附此說明。又司法實務上，法人預先擬制之定型化契約中管轄合意約款，常對締約之一般人於程序保障較為不便，多係以預先考量法人主體程序利益而設，時而甚造成締約之一般人在日後應訴上之困難，故該合意管轄約款，尤應明確、特定，使一般人在此種定型化契約締約時能對約款內容一望即知、無其他疑義，始可認達特定程度。

二、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簽帳卡消費款事件，依其起訴狀上所附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6條約定，主張兩造係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然查，姑不論該起訴狀所附約定條款有無於締約時交付被告閱覽，或僅為原告事後單方公告之約款而根本非被告所得知悉，觀諸該條款約定為：「第二十六條、...持卡人並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或『臺灣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可見該條款約定以包括本院在內之其他臺灣地方法院均作為管轄法院，依其文義，則全國地方法院均得為其任選為管轄法院之一，該約款顯不能排除亦包括本院在內之臺灣境內地方法院均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原告得依其意思於全國各地方任選一地方法院起訴，依前說明，即不能認為兩造已有合意限於特定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且該約款文義上不明確情形，顯為製作定型化契約之原告，於締約時可以輕易排除及避免，其顯然輕忽對造程序上有明確知悉、決否要無合意管轄某特定法院之權益，不應將程序不利益轉嫁歸由被告負擔，是該合意管轄約款文字未達明確、特定、無爭議程度，因與民事訴訟法第24條意旨有悖，應屬無效，自應回歸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況依原告起訴狀上所附本件被告簽署之信用卡申請書上，後方已有在「致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事業處」]約定：「本人同意日後倘因本契約條款涉訟，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擇一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而被告既已親簽在上方，必然知悉該約定係由上述「特定」之臺灣士林、臺中及高雄3地方法院擇一為本件第一審管轄法院，且被告起訴時戶籍住址在「臺中市」，此有其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及該約定條款在卷可考，是本院並無管轄權；考量被告於發生契約紛爭進行訴訟時，係以在其往常生活日常作息活動慣常之住所地管轄法院應訴，最稱便利；而原告為公司法人，並為富邦金控集團之公司，全國均有設置營業處所、分支機構，債務履行地亦因而遍布全國，原告職員或委外訴訟人力充足，其派員應訴，相對於被告於更為容易，考量本件勞力、時間及費用等程序利益，認本件移轉管轄至被告戶籍住所地管轄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最為妥適，爰依職權移送至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